

假期管理不合规引发的劳动争议

【案例】
2006 年 1 月，黄女士进入上海某婚庆公司工作，双方签订劳动合同，黄女士担任公司仓库管理员。其中，2007 年度约定月工资为 1800 元，2008 年至 2009 年度约定月工资为 1000 元。 2008 年 6 月 3 日，黄女士向公司提出辞职，理由为公司在用工方
面不规范、其自身利益受到侵害。同月 13 日，双方劳动关系解除。
其间，黄女士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 2008 年年休假工资
688.5 元，2008 年 8 月，仲裁委员会裁决对此不予支持。黄女士不服仲裁裁决，向南汇区法院提起诉讼。在法庭上，黄女士认为，因公司未按相关条例安排其年休假，现要求法院判令公司支付 2008 年应休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公司方称，2008 年，黄女士在公司未做满整年，不应该享受年休假，故不同意支付黄女士年休假工资，要求法院驳回黄女士的这一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相关规定，黄女士在公司工作已满 1 年未满 10 年，2008 年其年休假应为 5 天。黄女士在公司工作至 2008 年 6 月 13 日，根据工作时间折算，
黄女士 2008 年应休未休年休假为 2.26 天。现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已安排过黄女士年休假，因此，作为公司方应支付黄女士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据此，上海市南汇区人民法院于 2008 年 11 月一审判决上海某婚庆公司支付黄女士 2008 年未休年休假工
资 561.1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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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本案作为 2008 年 1 月 1 日《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出台后上海地区出现的较早的
一个有关年休假的劳动争议案件。即使在《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于  2009 年
9 月 18 日实施后，放眼至 2011 年的今天，本案读来任然回味无穷，因为他通过审判对年休假一些至今未解之谜做了相关回应。年休假条例的出台，本意是为了保障劳动者  的休息权，通过立法形式来进行强制性确保劳动者的休息休假权利得以实现。但是，没  有想到自出台之日起，就受到各方挑战，有来自于“砖家”的，有来自于“大师”的， 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企业HR。

【经典挑战一】
连续  12  个月是否包含条例实施前的月数？在年休假条例和实施办法本身是看不出
这个问题到底如何规定的，依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黄女士连续工作满   1  年（12
个月）起始计算日期应该为 2008 年 1 月 1 日，黄女士在本用人单位连续工作确实未满
1 年。
因此本案中，用人单位抗辩理由才会为：黄女士在公司未做满整年。换句话理解，即黄女士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实施后没有出现本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 1 年（12 个月）的情况，因此不得享受年休假（来源依据为条例第二条、第十条， 实施办法第三条、第十九条）。仲裁机构相信是采纳了这个理由，而法院为何会改判？ 难道真的是对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突破吗？其实并不是，虽然“法不溯及既往”是一个


基本原则，但是在本条例和办法中并不产生这一问题，因为条例和办法虽然出台于 2008 年，但其规定的事物本身是现行的，所以其采用了“有利溯及既往原则”来作为补充适用，退一万步说，即使适用也不会在涉及到劳动者权益上运用，因为如果产生的话，会造成一种可怕的局面，就是一个条例，一个办法，把一个人在 08 年之前的所有工龄都给抹杀掉了，因此这个是绝不会出现的局面。因此，本案中法院对这个情形进行了诠释， 即不论是累计工龄还是连续工作都包括 08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情形。

【经典挑战二】
员工主动离职补偿金如何计发？
在年休假条例和实施办法中，很可惜，也找不到相关条款的规定。当然有人会说， 实施办法的第十二条：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当年度未安排职工休  满应休年休假的，应当按照职工当年已工作时间折算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并支付未休年  休假工资报酬，但折算后不足 1 整天的部分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已经明确规定员工离职应该支付应休未休年休假报酬。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第十二条从字面理解只  是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处理方式，而没有说职工与用人单位  主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年假处理方式。为什么这么理解？通常说：张三与李四离  婚了。可以理解为，张三主动或者李四主动都没有错。值得注意的是张三和李四是民事  上的平等主体关系，因此不必去强求谁主动，因为实质结果都是离婚。但是由于用人单  位与职工之间属于民事特殊关系，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即不平等对称关系，因此  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中都会将双方责任区分开，用责任来界定谁承

担经济或者民事责任。大家才会看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除或终止，劳动者与用人单位  解除或终止是分列条款。根据这个理解，办法中的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  同应该提出方为用人单位，同时不包括职工主动提出的情形。本案中，虽然并没有见到  用人单位以这条为抗辩理由的直接描述，但是根据裁决书来看，用人单位仍然提及这条。那么，在法院中，南汇法院最后认定，不论谁主动提出离职，其安排年休假的责任都应  该在单位（依据：第九条	用人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 统筹安排年休假。用人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年休假或者跨 1 个年度安排年休假的，应征得职工本人同意。），由于单位未承担自己的义务也不能举证自己已经安排员工年休假或者用人单位安排而员工放弃的，导致员工少休或者不休的应该承担相应的经  济责任。本案最终会判决用人单位承担年休假的支付责任也是据此作出的，不得不说是  一大亮点。

【经典挑战之三】
员工主动离职的应休未休年休假补偿为 300%
年休假条例中仅第五条第三款一笔带过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 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但是并没有明确界定单位安排职工不休怎么办？单位经过职工同意不安排或者安排少了怎么办？单位根本就不想给职工年休假又怎么办？单位想给年休但是适逢职工要求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怎么办？这四个疑惑在实施办法中解决了 2 个。1、单位安排职工书面提出不休息的，不在另行支付费用，只支付正常工作期间工资收入。2、单位经过职工统一不安排或者少安排的，

应该除了正常工作期间的收入外，,再另行支付 200%作为应休未休的工资报酬。那么单位根本不安排呢？单位要安排职工正好离职了或者职工离职单位来不及安排呢？这些 情况都没有进行一个明确的界定。但是在本案中其实已经明确了，如果单位不安排的， 或者单位想安排但是员工离职且无法举证自己安排是员工不休的应该按照  300%额外支付。这，对企业的年假管理规范提了一个醒，即，员工入职就需要做好相关手续，避  免 300%的情形出现。
纵观本案中也存在一个疑惑之处，即 561.1 元的得出方式。
本案中年休假计算公式推定如下：黄女士工作天数 165 天/365 天*应休天数 5 天- 已休天数 0 天=2.26 天
其 折 算 金 额 为 ： 1800/21.75*2.26*3=561.10 元
问题是，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已经明确，（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当年度未安排职工休满应休年休假的，应当按照职工当年已工作时间折算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并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但折算后不足  1 整天的
部分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不足  1 整天的部分应该去除，但是本案中并未如此。
所以猜想，是否是因为点评中的经典挑战之二提及的十二条的不足 1 整天不支付确实是因为本条的含义为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并不适用职工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呢？
